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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项目安全管理主体责任管理办法（试行） 

                               

为做好城运公司建设项目安全管理，发挥建设单位/代建单位安全管理作

用，在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规划设计、招标采购、成本管理、报批报建、施

工管理、竣工验收等各阶段落实建设单位/代建单位安全管理主体责任，根据

《安全生产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公司实

际，特制定本办法。 

一、适用范围 

1.本办法适用于城运公司各中心（部门）、片区公司、项目公司及其各部门

对自投、代建项目（下称“建设项目”）各阶段的安全管理。 

2.本办法主要适用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大型或技术复杂的综合体、公建项

目、房建项目、市政项目以及桥梁、隧道、地下工程（含深大基坑支护、地下

室、管廊）等基础设施。 

二、项目各阶段安全主体责任 

建设项目实施各阶段，各相关部门应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结合自身业

务和职能落实项目安全管理责任，以保证公司相关安全管理主体责任和首要责

任的落实。包括但不限于： 

  （一）可行性研究/方案设计阶段(研发投拓部门、设计管理部门、报建管理

部门) 

可行性研究或设计方案编制时，应尽量避免不良地基或容易发生地质灾害

等风险较大的敏感区域，做好地质灾害评估及防治措施，并列入安全投入成

本。 

  （二）设计阶段(设计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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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程初步设计必须达到规定深度要求，严格执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并对施工方案提出相应要求。 

2.向设计单位提供与建设工程有关的原始资料，原始资料必须真实、准

确、齐全。 

3.组织初步设计图及施工图文件评审，设计应符合环保、节能、安全等原

则，建筑结构的安全等级应符合国家标准，应按照安全设施、职业病防护设

施、环境保护设施“三同时”原则进行设计，不得随意降低设计标准。  

4.施工图设计文件未经审查批准的，不得使用。 

5.不得明示或者暗示设计单位违反安全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6.引进或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时,要充分进行前期论证,

避免导致重大安全隐患风险、质量隐患风险、成本增加风险及工期延误风险。 

7.组织设计交底，对涉及结构安全、新技术应用的难点和风险等内容进行

交底。 

（三）概预算阶段（成本管理部门） 

1.应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编制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用概算和预

算。  

2.审核本公司安全生产费用投入预算时，不得故意压低安全相关费用的预

算价。 

（四）招标阶段（招采管理部门） 

1.工程若涉及危大工程，应根据项目部提供的资料在招标文件中要求承包

人的施工组织设计等应充分考虑危大工程须有相应的施工技术措施和安全文明

施工措施。 

2.施工合同或安全生产文明施工协议等文件中应明确施工单位安全措施投

入不到位时的违约责任和处罚条款。 

3.在合同中约定双方的安全责任或签订专门的安全协议，明确各自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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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 

（五）报建阶段（报建管理部门） 

1.及时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杜绝无证施工。 

2.在申领施工许可证时，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工程安全监督手续，

提交危大工程清单等资料。 

3.应当自开工报告批准之日起 15 日内，将保证安全施工的措施报送建设工

程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六）施工阶段（项目部） 

1．项目部应当向监理单位、施工单位等提供真实、准确的施工现场及毗邻

区域内供水、排水、供电、供气、供热、通信、广播电视等地下管线资料，气

象和水文观测资料，相邻建筑物和构筑物、地下工程的有关资料。施工阶段如

需补充相关资料，项目部应及时组织获得并提交施工、监理等单位。 

    2．开工前就建设单位安全管理制度、项目安全管理目标、安全管理机构、

项目部安全管理职责、现场安全管理要求、场地安全注意事项、周边环境注意

事项等向施工单位及监理单位进行安全管理交底，并形成书面记录。 

3.不得对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单位提出不符合建设工程安全生

产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规定的要求，不得任意压缩合同约定的工期。 

4.监督总承包单位与专业分包单位签订安全管理协议，并要求明确总包单

位和分包单位的安全管理职责。 

5.不得明示或者暗示施工单位购买、租赁、使用不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要

求的安全防护用具、机械设备、施工机具及配件、消防设施和器材。 

6.按照施工合同约定及国家规定及时确认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工程

量，同时对施工单位安全措施实际投入不足的情况进行监管，确保安全防护、

文明施工措施费用专款专用，满足现场安全、文明施工要求。 

7.按规定对项目委托具有相应勘察资质的单位进行第三方监测，第三方监



 

 

珠海华发城市运营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安全管理制度 

 

 

建设项目安全管理主体

责任管理办法（试行） 

编号：CYZD-AQ-015 

版号：01-2022/01 

页码：第 4 页/共 5 页 

测单位报告发现异常情况的，应及时组织相关单位研究解决方案和应对措施，

及时向上级报告，避免出现重大质量和安全风险。 

8.对施工组织设计及安全专项方案进行审查，施工阶段严格监督按照批准

的方案进行施工，施工方案有较大变化时要及时组织方案调整，必要时重新组

织专家审查。 

9.每周组织或参与现场工程例会，检查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的安全管理情

况，对安全管理行为和现场安全问题提出整改意见和要求，并监督整改。 

10.对于上级单位或政府相关监管部门发现的工程安全问题，落实限期整

改。 

11.监督各参建方现场安全管理，明确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现场安全管理职

责，组织签订项目安全管理责任书，监督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现场管理人员到

岗履职。 

12.建立每日现场安全巡查机制、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和重大隐患跟踪监督制

度。 

13.负责组织对项目进行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和分级管控工作，并按规定

及时上报。 

14.对危大工程、重要部位、关键工序，应制定专门的安全监督管理措施并

予以落实。 

15.项目安全文件传达、安全检查、危险源辨识、隐患排查和治理等各项安

全管理工作必须形成书面资料，建立安全台账和档案，并妥善保管。 

16.应严格按照“三同时”原则，监督施工单位安全设施、职业病防护设

施、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同时施工，严格禁止上述设施施工过程中的偷工减料

行为。 

17.按照“三同时”原则，组织安全设施、职业病防护设施、环境保护设施

与主体工程同时验收，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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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建设项目未经验收合格不得交付使用。 

三、责任追究 

城运公司或下属公司相关部门及责任人违反本制度相应条款的，分别由城

运公司或下属公司责令各自相关部门予以改正，情节严重或拒不改正的，由城

运公司或下属公司对各自责任部门或责任人员采取约谈、警告、通报、扣除绩

效工资等处罚；情节特别严重的给予调离岗位、降级、撤职、解除劳动合同等

处罚。 

四、附则 

1.本办法由珠海华发城市运营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负

责解释。 

2.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3.各中心、各公司可根据本办法编制管理细则和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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